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铜陵市 文件
铜教组〔2019〕63 号

关于做好2019年中小学正高级教师专业

技术资格评审推荐工作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教育主管部门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市直学校，

市教科所，市电教馆：

依据安徽省教育厅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《关于做

好2019年中小学正高级教师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工作的通知 》

精神，现就做好我市2019年中小学正高级教师专业技术资格评

审推荐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推荐指标

2019年省下达我市推荐指标为3名。为保证推荐质量，枞

阳县、义安区、郊区推荐人选各不超过2名，铜官区推荐人选

不超过3人，局属各单位推荐人选各不超过1名，市级在省下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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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指标数内择优推荐。各县（区）在推荐过程中应注意学段、

学科分布，要加大对一线教师特别是农村教师的倾斜力度。市

级推荐到省人选中担任学校（村小、教学点除外）和教研机构

领导职务（包括校长、副校长、校级党组织正副职、教研机构

正副职）的不得超过30%。

二、申报范围和条件

申报范围：全市普通中小学、特殊教育学校、校外教育机

构从事教育教学的教师；幼儿园教师；各级教研、电教机构教

研人员。

申报条件：按照《关于印发安徽省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

革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皖人社发〔2016〕13号）有关标准

条件组织申报推荐。

三、申报评审工作程序

（一）教师个人申报

学校要组织教师认真学习相关政策文件，凡符合中小学正

高级教师资格评审条件的教师均可提出书面申请，客观、全面、

准确地填写表格，并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。

（二）学校组织推荐

学校成立由校领导（不超过 3 人）、专家（可跨校聘请）

和骨干教师代表组成的不少于 7 人的评审推荐小组，对申报教

师任现职以来的师德表现、专业水平、教育教学业绩和贡献等

进行全面考核，对提供材料的真实性进行鉴定。

学校要按照民主、公开公正、竞争择优的原则组织申报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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荐，严格执行诚信承诺和公示制度。材料不真实、公示有异议

且调查问题属实的，不得推荐。推荐实行“师德问题”一票否

决。经公示无异议后，学校出具公示证明（见附件 7），将申

报人员的申报材料报主管部门。

（三）主管部门审查

各县（区）教育部门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对申报人

申报材料进行全面审核、严格把关，确保所有申报材料真实、

完整。申报材料原件经县（区）、市主管部门审核后退回，复

印件经县（区）、市主管部门签章后有效。

各县（区）要严格按照规定程序组织推荐工作，在校、县

（区）进行二级公示，公示内容包括推荐人员基本信息、主要

业绩、任期考核情况、继续教育等情况，公示时间不少于 5 个

工作日。

（四）市级组织推荐

1.成立中小学正高级教师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推荐委员会，

依据评审标准条件，在省下达的控制限额数内择优推荐。

2.坚持采用说课讲课、面试答辩、专家评议等多种评价方

式相结合，倡导“推门听课”、“随机抽题说课”等形式，对参

加竞聘的教师进行综合考核评价，确保考核评价结果客观公

正。

3.各县（区）、有关单位汇总所有申报正高级教师推荐人

所选定的论文（论著）代表作，填写《学术成果送鉴明细表》

（附件5）。在报送代表作原件的同时，需提交复印件和电子稿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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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印件提供发表论文期刊的封面、目录和正文（所在单位验证

盖章）；电子稿同时提供 word 和 pdf 格式各一份，以作者姓名

命名文档，以 U 盘方式报送。封面写上学校名称-教师姓名-

论文名称。

四、报送材料要求

各单位请于2019年11月20日前将推荐人选报市教育局组

织人事科，并提交如下材料：

（一）中小学正高级教师资格推荐工作报告。

（二）《安徽省中小学正高级教师资格评审推荐人选情况

一览表》（附件2）；

（三）《安徽省中小学正高级教师资格评审表》（附件3）；

（四）安徽省中小学教师申报正高级专业技术资格材料鉴

定表（附件4）；

（五）个人申报专业技术资格诚信承诺书（附件6）

（六）单位公示证明（附件7）；

（七）申报人员的个人材料（相关证书、业绩成果）

1.教师资格证书、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及聘任证书或批文、

继续教育证书。按照《关于做好2018年度全省职称评审工作的

通知》（皖人社秘〔2018〕233号）要求，参评人员提供继续教

育公需科目学习每年不少于30学时，专业科目学习每年不少于

60学时继续教育学时（2016年以前分别按不少于24学时和48

学时计算）。

2.任现职以来教育教学业绩、成果，其中获奖的应同时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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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获奖证书；

3.任现职以来的论文、著作、教材代表作；

4.近三年的备课笔记；

5.近期二寸免冠正面照片一张；

6.评审标准条件规定的其他材料。

所有证书提供原件复印件（不收原件），每份复印件上应

写“该件为原件复印件，审核人：xxx,，”县（区）、市级核实

后盖县（区）、市二级主管部门章方为有效。

各单位要严把参评人员材料审核关，特别是参评人近五年

的材料，指导参评人按标准条件整理材料，提高参评人报送材

料质量，控制参评人报送材料数量，确保报送的材料高质有效。

职称评审的收费标准，按省物价局、财政厅《关于调整专

业技术人员资格评审费收费标准的函》（皖价费〔2005〕72号）

规定执行。

各单位要规范中小学高级教师制衡推荐程序，加强事中事

后监管，要本着“民主公开、公平公正、竞争择优”的原则，

做好中小学正高级教师推荐工作。

联系电话：2832884

附件: 1.正高级教师专业技术资格标准条件；

2.安徽省中小学正高级教师资格评审推荐人选

情况一览表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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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安徽省中小学正高级教师资格评审表；

4.安徽省中小学教师申报正高级专业技术资格

材料鉴定表;

5.学术成果送鉴明细表；

6.申报专业技术资格诚信承诺书；

7.公示证明

铜陵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铜陵市教育和体育局

2019 年 11 月 6 日

铜陵市教育和体育局办公室 2019 年 11 月 6 日印发


